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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特別決議案及

普通決議案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僑雄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

通函（「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告」），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建議計劃更新。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通告所載建議特別決議案（「特別決議案」）及建議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所有特別決議案及普通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表決。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獲委任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點票之

監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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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2,518,377,599股，即賦予股東權利出席

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特別決議案及普通決議案之股份總數。概

無股份按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賦予任何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須放棄表

決贊成特別決議案及普通決議案，亦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

棄表決。概無任何曾於通函中表示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表決反對特別決議案及普

通決議案或棄權之人士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按此意向行事。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有關特別決議案及普通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附註）

票數

（佔股東特別大會上

已投票股份總數之

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1. 批 准將 本 公 司英 文 名稱 由「 Kiu Hung

Energy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Kiu

Hu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及將

本公司中文名稱由「僑雄能源控股有限

公司」更改為「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0,506,293

(100% )

無

(0% )

200,506,293

普通決議案（附註）

票數

（佔股東特別大會上

已投票股份總數之

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2. 批准更新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三年五月

三十一日所採納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之 10%限額

200,506,293

(100% )

無

(0% )

200,506,293

附註： 各項特別決議案及普通決議案全文載於通告。

由於超過 75%票數表決贊成特別決議案，故特別決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

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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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超過 50%票數表決贊成普通決議案，故普通決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

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僑雄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奇鋒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許奇鋒先生、余允抗先生、張啟逢先生

及龍田淵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林傑新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兆麟先

生、張憲民先生及蘇振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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